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2021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县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根据《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2021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单位2021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共9个，分别为：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核发、停止污染物集中处置设施运转核准（固体废物）、停止污染物集中处置设施运转核准（废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城市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审批、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建筑施工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行政许可、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9个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由县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代为收件和发件，实现了“一窗受理”；2021年，我局行政许可申请量为25件，其中受理25件，办结25件。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为韶关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管理制度（ 试行）> 的通知》（韶环〔2021〕33号）要求，依法按规定流程受理和审批辖区内属于自身职权范围并符合审批条件的行政许可事项。
同时，按照“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文件精神，简化环评管理，提高环评审批效率，一是落实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根据《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关于印发<广东省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办理的建设项目名录（2020年版）>的通知》（粤环函〔2020〕108号），《韶关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措施》（韶府办发函〔2020〕180号）等文件精神，对原需登记备案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31大类78小类项目实行环评豁免，纳入豁免环评管理的项目无需办理环评及验收。2021年，市生态环境局统一印发了建筑及装饰装修行业、汽修行业、餐饮行业、洗浴娱乐行业、民宿行业环境保护指引宣传册，为不需进行环评审批的企业提供环保相关指导。二是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告知承诺制手续，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56号）、《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我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0〕44号）、《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规程的通知》（粤环发〔2020〕3号），《韶关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措施》（韶府办发函〔2020〕180号）等文件精神，对原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畜牧业等8大类18小类行业项目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审批改革试点，建设单位按要求承诺后可不经审查直接出具审批决定。2021年，我局办理审批告知承诺制项目2宗。
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均为实质审查，受理后马上启动审查程序，并缩短时限办结，让群众办事只需“跑一次”或“零见面”都能办成。此外，我局还全面开通了线上申请功能，群众线上线下均可以提交申请。
[bookmark: _GoBack]（三）公开公示情况。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政务公开的要求，为方便企业和市民群众，我局目前已将9个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服务范围、条件限制、办理材料、办事结果、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收费信息、服务信息、服务渠道、咨询投诉、权利义务等等情况在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branch-hall?orgCode=006962809）公开，形成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事项。依据政务信息公开相关文件精神要求，结合我局实际情况，采取办理一宗公开一宗的公开方式，在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网站（https://www.sg.gov.cn/zw/zdlyxxgk/sxx/index.html）上及时将办理的行政许可情况向社会公开，做到受理公告、审批前公示，批后公告，确保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2021年我局共办理行政许可事项25件，办理结果均已在县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平台公示。同时，我局2021年度行政许可实施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和相关情况在始兴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gdsx.gov.cn/xwdt/ztbd/hjbh/hpgs/）按相关要求进行公示。
（四）监督管理情况。按照县政府的要求，我局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按要求配置了标准审批流程，逐环节、逐岗位明确了办理时限和责任人，自觉接受行政服务中心的监督。经自查，我局严格按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制定的《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管理制度（试行）》执行，没有擅自变更或增加审批条件、擅自增加申请人义务；没有出现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不予受理或不予批准情况，没有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项进行受理甚至予以批准，不依照法定事项等情况。此外，我局严格依照《始兴县行政许可案卷评查内容和标准》（始府办〔2014〕47号）等规范文件要求，对行政许可的流程进行规范和完善，切实做到一卷一档，妥善保存，以备查询，并定期对案卷进行抽查，确保依法行政。
（五）实施效果情况。我局9个事项均做到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及时受理，按时办结，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预期效果。同时对所有行政许可事项逐项进行细化量化模糊条款和兜底条款，并严格按要求清理中介服务事项。通过优化、调整审批流程，缩短了办理时间，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2021年，我局没有收到行政许可事项相关投诉举报。
二、工作亮点
推动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审批使用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审批系统，实施统一管理和统一模块。
三、存在问题和困难 
我局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工作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由于环保工作专业性极强，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相关工作日益增多，我局目前人手紧张，对行政许可工作产生一定影响。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项目审批、落地机制，推进项目审批标准化，使行政审批制度更完备、工作更高效、监督更透明；
二是采取更多种形式加强学习培训，特别是加强法律法规及环保专业的学习培训，以不断提高行政审批队伍素质，增强服务意识，提高业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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